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前台接待人员工作守则 
  
第一条  前台接待工作人员上班时必须着工作装。 
第二条  前台人员必须按时到所，检查员工考勤表，做好值班纪录的移交工作以及其他上班前的准备工作。 
第三条  前台人员应坚守岗位，接转电话做到： 
（一）接转迅速、准确；用语简炼、清晰，回话礼貌、耐心；接听外线电话的标准用语为：“您好，宝城律师所”。接听内线电话的用语为：“您好，前台!”其他内容视具体情况回答。 
（二）认真做好原始记录和数据统计工作； 
（三）严格遵守保密守则，不得窃听电话，不得泄漏秘密。 
第四条  前台人员对待员工或其他客人，要礼貌大方，热情周到，对来访的客人，先问清有无预约，并及时通知律师；客人到律师办公室后，应主动递送茶水，客人离开后，应及时收拾茶杯。 
第五条  前台人员要保持会议室的整洁，早晚各检查一次。会议室开会时，应事先做好清洁工作，并主动给参加会议的人员倒茶水。会议结束后，立即清理会议室。 
第六条  前台人员下班前应先关好空调机并检查各办公室，发现里面没有人时，应锁门关灯，做到人离灯灭。如有员工确因工作需要须加班时，要告知其离开时注意关门关灯。 
第七条 前台人员违反本制度的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，屡教不改的，给予辞退处理。 
第八条  本制度自执行合伙人会议通过，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  
